
规范工会兼、挂职副主席履职是一大创新

工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吸纳一线职工中的优秀代表或相
关行业、 部门的干部进入工会领
导班子 ， 担任兼职或挂职副主
席。 由于不是本职、 专职工作，
某些地方在兼职或挂职副主席的
人选、 使用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 “重形式， 轻履职” 的问题，
使之显得 “形式大于内容”， 不

能有效发挥作用。 解决好这个问
题， 关系到工会改革的深入与成
效， 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工人日报》 报道， 青海省
总工会主席办公会研究通过 《青
海省工会兼挂职副主席管理服务
暂行办法》， 进一步规范该省工
会兼 、 挂职副主席管理服务工
作， 充分发挥兼、 挂职副主席作
用。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
的 “样本”。

在人选选配方面， 《办法》
要求 “突出政治标准， 注重能力
素质 ， 充分考虑广泛性 、 代表
性、 专业性等因素”， 并且提出，
兼、 挂职副主席中， 至少有一名
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或全
国五一劳动 奖 章 称号的一线职
工。 这些条件中， “政治标准”
毋庸多说， “能力素质” 的重要

性在于 ， 既然进入工会领导班
子， 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导与工
作能力， 否则只是 “挂名”， 就
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广泛性、
代表性、 专业性” 的要求， 体现
了对人选的综合考量， 以符合工
会组织的群众性， 而要求至少有
一名劳模人选 ， 强调的 是 其 先
进性。

确定了合适人选， 再谈工作
职责才能有的放矢。 需要指出的
是， 兼、 挂职副主席除了要反映
职工群众意愿和利益诉求， 做好
组织、 宣传、 教育、 引导职工群
众工作， 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
等工会职能性工作之外， 应该强
调 “充分发挥联系工会与职工群
众的独特优势， 指导、 参与和推
动兼、 挂职副主席所在单位或行
业 （系统） 的工会工作”。 这项

要求的含义是， 兼、 挂职副主席
的主要工作和精力在其本职、 专
职， 处理不好 “兼顾” 问题， 可
能顾此失彼； 反之则有利于发挥
其 “独特优势 ” ， 比专职主席
“更接地气”， 乃至摸索总结出独
特的工会工作经验。

既要加强管理， 更要搞好服
务 。 由 于 是 兼 职 或 挂 职 ， 他
（她） 们对工会工作可能不熟悉，
可能遇到 “兼顾” 不暇的问题，
可能一时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因
此， 其所在工会组织就有责任为
之提供必要的业务培训、 工作条
件及合理的安排。 除参加重要会
议、 参与重大决策外， 根据其专
业特长和本职工作特点， 进行调
查研究， 提交报告、 建议是行之
有效的方式方法。 这里强调 “根
据其专业特长和本职工作特点”

十分必要， 为的就是尽可能增强
他 （她） 们兼职、 挂职工作及调
查研究的目的性 、 针对性和报
告、 建议的有效性、 可行性。

青海工会的 《办法 》 还提
出， 要建立兼、 挂职副主席退出
机制， “对因身体状况、 工作调
整或工作失职、 违法违纪、 考核
不称职等原因， 不适宜继续兼职
的， 及时终止或调整。” 工作不
称职或不能履职 ， 当然应该退
出， 在任何岗位都是如此。 从另
一个意义上说， 退出机制也是对
兼职、 挂职副主席的鞭策。

上述种种可以说明， 规范兼
职、 挂职工会副主席的管理和服
务， 是使他 （她） 们充分发挥作
用的重要前提。 对他们履职进行
规范化， 也是工会更好发挥自身
职能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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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总工会主席办公
会研究通过 《青海省工会兼
挂职副主席管理服务暂行办
法 》， 进一步规范该省工会
兼、 挂职副主席管理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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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法治体检”是对企业的精准“法治帮扶”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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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日无作业 、 适当布置体育和家务作
业……针对家长和学生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作业负
担过重问题， 太原市日前出台新规， 明确今后中小
学要控制书面作业总量， 全市小学实行 “每周一日
无作业” 制度。 （10月2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张智全： 百威啤酒的限量版
盲盒， 包含宇航员、 包租公等行
业角色的旺仔牛奶职业罐， 藏有
小龙虾、 花椒鸡或馋嘴牛蛙的今
锦上生鲜盲盒……近日来， 由潮
玩掀起的盲盒热潮里， 频频出现
跨界新产品， 成为不少消费者的
“新宠 ”。 盲盒营销不能野蛮生
长， 必须对其依法监管。 相关部
门应及时完善法律， 给野蛮生长的
盲盒营销行为划出 “法律红线”。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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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出天际的 “天空之镜”，
不过是几块拼凑的镜子， 周边
环境杂乱不堪；浪漫迷人的“普
罗旺斯薰衣草花海”，其实是一
小片稀稀拉拉的盆栽； 刷爆朋
友圈的“梦幻灯光节”，现场充
斥着各种“土味皮卡丘”……近
年来，各地“网红景点”层出不
穷， 但一些景点通过虚假宣传
“诱骗”消费者，受到市场监管
部门的处罚。业内人士认为，在
当前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
下， 旅游景点应修炼好产品和
服务的“内功”，不能为了短期
利益而触碰法律红线。（11月1
日《成都商报》）

为达到诱人目的，一些“网
红景点”使出五花八门的手段，
刻意包装、虚假宣传、虚构事实
等。 比如引起社会舆论轰动的
临武县滴水源“天空之镜”网红
景点，实施了“以小充大”“移花
接木”等虚假宣传手段，用几块
镜子拼凑起所谓的 “天空之
镜”， 成功忽悠了大量游客，获
利达十倍之多。

通过虚假宣传， 旅游景点
能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回报，小
投入大收益，令景区趋之若鹜。
虚假宣传做的是 “一锤子买
卖”，游客来了一次，上当受骗
后，就不会再回头了。显然，不
求天长地久，只求快速获利，这
些 “网红景点” 只追求短期利
益，拿“照骗”代替真实，会迅速
消耗掉信誉， 引起网友的反感
和抵制， 最终遭到社交媒体的
反噬，成为速朽“网红景点”，并
对旅游经济造成伤害。

因此， 为了维护旅游市场
秩序，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监管
部门应依法严厉打击 “网红景
点”的虚假宣传行为，按照违法
后果的轻重程度， 给予相应的
处罚，令其付出应有的代价。而
且，“网红景点” 的虚假宣传亦
属于信用污点， 应将其纳入景
区管理的“黑名单”，向社会各
界公布， 提醒广大游客不要上
当受骗， 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
力，逼迫景区改过自新，重新回
到发展正轨上来。

□江德斌

“双十一”购物
需要理性消费

“网红景点”
不能变成“照骗”

前溪：2020年“双十一 ”比每
年提前到来， 各大电商平台和商
家纷纷加大促销力度， 通过线上
直播等方式进行各种优惠促销活
动， 令消费者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 近日，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发布 “双十一 ” 消费提
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保持清醒的
头脑， 避免囤货， 抵制浪费， 做
到理性消费、 冷静参与、 防范套
路、 及时维权。 消费者在 “双十
一” 购物时需要理性对待， 在全
国上下提倡节约的当下，过“双十
一”，更要避免“浪费”。

近日 ，“老字号+新京范儿 ”
跨界市集在北京前门大街亮相，
市集集合了便宜坊、都一处、天兴
居、全聚德、丰泽园等京城老字号
品牌， 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中国
风。（11月1日《工人日报》）

老字号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名
牌，更是一个地方的叫得响、亮得
出的“牌子”和象征。 许多游客来
到北京，去吴裕泰购茶叶，去全聚
德吃烤鸭， 去东来顺吃涮肉……
少不得要到这些地方去打卡，感
受老字号带来的生活乐趣。 在国
内许多旅游景区， 也常能见到老
字号产品，成为了游客的伴手礼。

因此，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认真
做好“老字号+特色旅游” 这篇文
章， 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笔者以为， 做足做活 “老字
号+特色旅游”文章，首先，可以以
当地的“老字号”为“媒”，宣传和
推介旅游产业， 既丰富了旅游的
内涵， 又能带动老字号企业产品
的销售， 实现了产业优势的互补
和双赢；其二，让旅客在选购老字
号产品的同时， 走进老字号博物
馆、体验馆，亲身参与和体验相关
的生产活动， 从中能感受其文化
和技艺的魅力， 增加旅游的知识
性和趣味性， 有利于培育和发展

旅游消费的新群体新势力；其三，
能让老字号在顺应潮流、 积极适
应新的消费趋势中，与文化、旅游
创意相结合， 导入先进的质量管
理方法和模式， 运用先进的适用

技术创新传统工艺， 提高产品质
量和工艺技术水平， 不但实现了
传统技艺的薪火相传， 而且还可
拥抱更广更大的旅游和消费群
体， 一举多得。 □费伟华

“老字号+特色旅游”模式一举多得

旅行社因疫情遇经营困境，
不了解法律政策申请减免租金；
有企业认为， 出现法律风险也能
通过 “关系” 解决； 一些企业想
着 “先拓展业务， 法律的问题可
以往后放放” ……这些都是辽宁
组成专业律师团， 在为民营企业
开展免费 “法治体检” 中遇到的
问题。 律师认为， 通过 “体检”
让企业的法律风险集中显露并不
完全是件坏事， 对症治病才能让
企业实现持续发展。 （10月29日
《工人日报》）

人做体检可以尽早发现健康
隐患， 对症进行疾病防治， 选择
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实，

对于企业而言， 律师的 “法治体
检” 也是一份 “健康体检”， 通
过 “体检”， 律师可以发现企业
的违法问题或问题苗头， 能够帮
助企业认清相关行为的法律后
果， 堵住经营管理漏洞， 纠正不
当行为， 消除违法或侵权的风险
隐患 ， 降低违法成本 。 同时 ，
“法治体检” 也是结合实际问题
的法治宣传教育， 能帮助企业增
强法律意识、 自律意识， 规范经
营管理机制。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或律师所
解决的多是个性化的法律问题，
而律师为企业全面系统地开展
“法治体检”， 所解决的既有个性

问题 ， 也有共性问题 。 在 “体
检” 完成后， 律师出具 “体检报
告”， 提出 “体检建议”， 不仅对
被检企业的健康发展大有助益，
也可以在积极分享信息后为立法
工作、 政府决策、 市场监管、 劳
动监察、 金融服务等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助力相关工作增强科学
性、 合理性、 规范性、 实际性。

说到底， “法治体检” 是对
企业的精准 “法治帮扶”， 这样
的好做法干到了企业的心坎上，
深受企业欢迎， 这样的好做法多
多益善， 应该在更多地方、 更大
的企业范围复制推广。

□李英锋

给盲盒经济
划出“法律红线”

“每周一日无作业”


